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动议决议案总结发言 （只有中文） 

2013年 6月 26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二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就梁国雄议员根据《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动议的决议案总结发言： 

 

主席： 

 

  首先，我要多谢各位议员发言，表达许多宝贵意见。 

 

  我明白议员的关注。鉴于证监会及商业罪案调查科就商交所涉嫌违规的问

题仍然在进行调查，我不适宜进一步评论涉及商交所的事宜。不过，为了协助

议员了解此事，我会综合一些已有的资料，就几方面作出回应。 

 

「交回」及「撤回」认可 

 

  有议员就商交所实际上是所谓主动交回认可还是被证监会撤回认可一

事，提出了一些疑问。证监会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声明中，已经说明了依法撤回

商交所认可的程序，也指出了商交所的交易运作结束程序，与可能对问题经纪

施行的有关程序截然不同。证监会解释，由于认可自动化交易服务提供者及持

牌人在职能及业务营运方面均有显著分别，因此，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自动化

交易服务提供者提供电子平台，属市场营运者而非中介人，所以其提供予市场

的交易系统是主要的监管焦点之一。此外，自动化交易服务提供者提供交易（而

非结算）设施，不会持有客户资产。因此，两者受到不同监管，所适用的《证

券及期货条例》条文，亦各自不同。 

 

  刚才谢伟俊议员提出一些疑问，关于我在立法会五月二十九日的口头质

询，谈及「交回」和「撤回」这件事，当时他说我没有说清楚，在当日的质询，

我的答案是引述证监会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声明，当然当日我没有时间全面引

述，我是作了说明我的答案是基于五月二十一日证监会的声明。证监会在声明

是这样的，我引述其中一部分：「鉴于商交所近期财政状况恶化，证监会向商

交所发出通知，表示有意撤回其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的认可。《证券及期货条

例》规定，证监会在作出撤回决定前，须给予商交所回应证监会关注事宜的机

会。证监会遵照此项法定责任，给予商交所时间，对其关注事宜作出回应。确

保当事人在处理过程中获公平对待乃法律责任，这并不代表任何特殊待遇，亦

非表示证监会在确保商交所履行所有相关责任时曾作弹性处理。经过上述程序



后，商交所无法令证监会信纳，其已经符合或能够符合该认可附带的财政条件。

商交所决定不就证监会撤回其认可的决定提出异议，并同意交回其认可，证监

会即时撤回该认可。这安排让商交所为有序地进行平仓作出准备。」我引述完

毕，这个说法和声明当然与欧达礼先生其后在财经事务委员会所提出的资料是

一致的。 

 

对自动化交易服务提供者的监管 

 

  有关证监会对自动化交易服务提供者的监管方面，商交所之前是根据《证

券及期货条例》第 III 部获得自动化交易服务的认可。有关的广义监管条文载

于该条例第 III 部，并于根据该条例发布的《监管自动化交易服务的指引》中

详加阐述。该指引是公开的文件，可以在证监会网站查阅。 

 

  证监会指出，自动化交易服务的营运颇为多元化。在一般情况下，自动化

交易服务所接受的监管程度，会与其执行的功能及构成的风险相称。在众多的

考虑事宜当中，证监会会考虑自动化交易服务活动的性质和范围；可能受自动

化交易服务影响的市场参与者；有否涉及散户投资者；以及会否构成任何系统

性风险。证监会在考虑对自动化交易服务实施监管时，亦会顾及到国际准则及

最佳作业方式。 

 

透明度及问责性 

 

  部分议员就证监会的透明度及问责性方面发表了一些意见。就商交所涉

嫌违规的问题，证监会会在不影响有关调查工作和可能会进行的法律程序的大

前提下，尽量保持高透明度。我想重申，当局及证监会均非常重视公众对监管

机构的透明度及问责性的要求，我们会继续致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正如我刚

才提及，一直以来，证监会在符合这些大前提下，都在完成查讯或调查后，公

布有关执法行动、纪律行动或展开法律程序的执法消息。目前，证监会正在调

查商交所涉嫌违规的问题。证监会承诺，按照一贯做法，将来该会就商交所涉

嫌违规的问题完成查讯或调查后采取任何执法行动、纪律行动或展开法律程

序，也会发布执法消息，让公众了解有关的执法工作。 

 

证监会乃独立的监管机构 

 

  最后，我希望指出，证监会是独立的监管机构，依法执行监管工作。在六

月三日的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证监会行政总监重申，证监会就有关商交

所的事宜，完全是独立行事。 

 



结语 

 

  主席，一直以来，证监会对违规行为绝不姑息。我们从很多例子看到，证

监会无畏无惧地处理棘手案件。证监会会一如既往，继续不偏不倚地执行职责。 

 

  我再次强调，我明白议员对这个个案的关注。不过，在现阶段，最重要是

不影响执法机构继续依法进行调查工作，也要避免影响将来可能会进行的法律

程序。 

 

  主席，我谨此陈辞，恳请各位议员否决动议。 

 

 

 

完 

 


